
关于乐星电缆（无锡）有限公司开展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公示

2025年 3月 19日，江苏省环保厅发布了《关于公布 2025年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

公告》，乐星电缆（无锡）有限公司属于《关于公布 2025年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公告》

中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，公司按照《清洁生产审核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公布企业相关信息，并

开始部署清洁生产筹备工作。

根据《清洁生产审核办法》，乐星电缆（无锡）有限公司属于第八条第（三）款规定“使用有

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”企业，现公示信息如下：

（1）企业名称：乐星电缆（无锡）有限公司

（2）法人代表：田元一

（3）企业所在地址：无锡市新吴区乐星路 9号

（4）使用有毒有害原料的名称、数量、用途：

乐星电缆（无锡）有限公司使用的原材料和辅料详见附件。

（5）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、浓度和数量：

汽车线、电子线、热收缩管挤出工序产生的废气（非甲烷总烃）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

过 DA004排口排放，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6.193mg/m3、排放量非甲烷总烃 0.317吨/年；退火工

序，乳化液车间和危废仓库产生的废气（非甲烷总烃）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DA007排口

排放，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 4.563mg/m3、排放量非甲烷总烃 0.426吨/年；

辐照工序（辐照机 1-2）产生的废气（臭氧）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DA001排口排放；

排放浓度臭氧 0.498 mg/m3，排放量臭氧 0.1015吨/年；辐照工序（辐照机 3）产生的废气（臭氧）

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DA006排口排放；排放浓度臭氧 0.916 mg/m3，排放量臭氧 0.05871

吨/年；

铝杆清洗工序产生的废气（硫酸雾）经旋风洗涤除尘装置+碱喷淋装置处理后通过 DA002排

口排放，排放浓度硫酸雾 3.026 mg/m3，排放量硫酸雾 0.02704吨/年；

铝扁管挤出工序产生的废气（锌及其化合物）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通过 DA003排口排放，

排放浓度锌及其化合物 5.397 mg/m3，排放量锌及其化合物 0.1892吨/年；

食堂油烟废气通过电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 DA005排口排放，排放浓度油烟 0.7mg/m3，

排放量油烟 0.1165吨/年；

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和隔油池处理后通过 DW001排口排放，废水年排放量为 26277.862吨，

排放浓度 COD为 11.4mg/L，总氮 4.14mg/L,氨氮 0.53mg/L,总磷 0.11mg/L,排放量 COD为 0.695

吨/年，总氮 0.252吨/年，氨氮 0.032吨/年，总磷 0.007吨/年。



（6）危险废物的产生和处置情况：见附件

（7）依法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情况：

公司已加强管理，通过宣传教育，增强员工防范环境事故的意识，坚持不懈的做好应急准备，

落实各项防范措施，对公司各种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进行监测、分析、预测、预警，做到早

发现、早报告，早处理，对厂区内的大气、水、固废、噪声等各个环境要素，全面覆盖，全面监

控，以保证环境信息的完整性，连续性。我司已编制了企业环境风险预案并进行了备案，备案编

号为 320214-2023-240-M。

公示时间：2025年 3月 28日-2025年 4月 3日

监督电话:0510-80595950(无锡市新吴区生态环境局电话)



附件一：2024 年乐星电缆（无锡）有限公司有毒有害原料使用情况

附件二：2024 年乐星电缆（无锡）有限公司危废处置情况


